
八）、以及主席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一日第一一四三次

會議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三八三次會議

所表示之共同意見；

二．促請當事各方力事抑制，襯續堅決合作，積

極利用目前之有利環境與機會，以求實現安全理事會

之各項目標；

三．將依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八六（一九六四）

所設聯合國維持和平軍駐在賽普勒斯之期限再度延長

至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爲止，希望届時問題之最後

解決已有充分進展，得以撤退或大量裁減該軍。

第一四五九次會謙一致

通過。

關於南羅億西亞情勢之問題"

決定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第一三九九次會

議決定請牙買加及尙比亞代表參加討論下開項目，但

無表決權：

｀｀關於南羅德西亞情勢之問題：一九六三年

八月二日及三十日代三十二會員國代表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538218 及 S/540918):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阿爾及利亞、波扎

那、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

薩市）、剛果（民主共和國）、逹荷美、衣索比亞、加

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肯亞、賴索托、賴比瑞

亞、利比亞、馬逹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

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逹、塞內加爾、獅子山、索

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逹、阿拉伯聯

合共和國、坦尙尼亞聯合共和國、上伏塔及尙比亞

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8454) 。 "J9

主席（聯合王國）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理事

會第一四二八次會議中報告理事會稱他依據暫行議事

規則第二十條之規定，於討論本問題時不任理事會主

席。

決議案二五三（一九六八）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安全理事會，

覆按並重申其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決議案二

一六（一九六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決議案二

17 理事會於一九六三、一九六五及一九六六年亦曾通過關

於此問題之決議案或決定。

18 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七月、

八月及九月份補編。

19 同上，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一七（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決議案二二一

（一九六六）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二三二

（一九六六），

鑒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大會所通過之決議案

二二六二（二十二），

備悉迄今所採措施均未能制止南羅德西亞境內之

叛變，實深焦慮，

電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決議案二一七（－

九六五）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二三二（－

九六六）所規定之措施以及各會員國爲實施各該決議

案而採取之各項措施，除經本決議案所取消者外，一

律繼續有效，

對於安全理事會所採措施尙未經所有國家遵行，

且若干國家違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二三二（一九六六）

之規定及憲章第二十五條所訂之義務，迄未防止與南

羅德西亞非法政權通商，深感嚴重關切，

譴責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最近執行非人這之死

刑，悍然冒犯人類天良，爲舉世所譴斥，

確認聯合王國政府負有使南羅德西亞人民得以實

行自決與獨立之首要責任，尤其負有處理當前情勢之

責任，

承認南羅德西亞人民依循一九六O年十二月十四

日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之宗旨，爲求享有聯合

國憲章所載權利而作之鬬爭確屬合法，

盾申南羅德西亞目前情勢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之

決定，

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採取行動，

－．譴責一切政治鎮郿措施，包括所有侵害南

羅德西亞人民自由與權利之逮捕、拘留、審判及處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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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促請聯合王國政府採取一切可能措施以終止此等

行動；

二．敦促管理國聯合王國履行職責，從速採取一

切有效措施，以制止南羅德西亞境內之叛變，使人民

得以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之宗旨享有聯合

國憲章所規定之權利；

三．決議爲促成制止叛變之目的計，聯合國所有

會員國：

(a) 自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起，應防止將所有在南

羅德西亞生產或自該地輸出之商品及產物，輸入於各

該國領土（不論是項商品或產物是否供各該國領土內

消費或加工之用，不論其是否爲保稅入口，亦不論其

入口或貯存之港埠或其他地點對於貨物入口是否享有

任何特殊法律地位）；

Cb) 自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起，應防止各該國國民

或各該國領土內所有促進或意圖促進南羅德西亞商品

或產物出口之任何活動；及各該國國民或該國領土內

所有從事南羅德西亞生產及自該地輸出之任何商品或

產物之任何交易，特別包括爲是項活動或交易而將資

金向南羅德西亞所作之任何轉移；

Cc) 自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起，應防止以各該國登

記或各該國國民租用之船舶或飛機運輸在南羅德西亞

生產或自該地輸出之任何商品或產物，或由陸上運輸

工具將其載運（不論保稅與否）過境；

Cd) 應防止各該國國民或自各該國領土向南羅德

西亞境內之任何人或機關或旨在南羅德西亞或自南羅

德西亞經營商業之任何人或機關出售或供應任何商品

或產物（不論是項商品或產物是否在各該國領土出產，

但不包括純粹醫藥用品、學校及其他敎育機關所用之

敎育設備及資料出版物、新聞資料，又在特殊人道情

形下，亦不包括食品）；及各該國國民或各該國領土內

所有促進或意圖促進此種出售或供應之任何活動；

Ce) 應防止以各該國登記或各該國國民租用之船

舶或飛機將任何是項商品或產物運交南羅德西亞境內

任何人或機關或交付旨在於南羅德西亞或自南羅德西

亞經營商業之其他任何人或機關，或由陸上運輸工具

將其載運（不論保稅與否）過境；

四．決定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不應將任何投資資金

或任何其他財政或經濟資源供給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

或南羅德西亞境內之任何商業、工業或公用事業，包括

遊覽事業；並應防止其國民及其領土內其他任何人將

任何是項資金或資源供給該政權或任何是項企業及將

任何其他資金匯給南羅德西亞境內之個人或機關，但

專爲養卹金醫藥、人道、敎育或新聞用途之款不在此

限，又在特殊人道情形下，食品亦不在此限；

五．決定聯合國所有會員國·

(a) 除爲特殊人這理由外，對凡持南羅德西亞護

照旅行之任何人，不論護照簽發日期爲何，或持有稱

爲由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簽發或代其簽發之護照之任

何人，概應防止其進入各該國領土；

(b) 採取一切可能措施，對凡有理由疑爲經常在

南羅德西亞居住之人及有理由疑爲曾促進或鼓勵，或

可能促進或鼓勵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之不法行動或旨

在規避本決議案或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二

三二（一九六六）所訂各項措施之任何行動者，概應防

止其進入各該國領土；

六．決定所有聯合國會員國應防止在各該國領土

內組織之航空公司及其所登記或其國民所租用之飛機

出入南羅德西亞，並防止其與在南羅德西亞組織之任

何航空公司或在該地登記之飛機發生聯繫；

七．決定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均應實行本決議案正

文第三、第四、第五及第六各段所載之決定，雖在本決

議案未通過以前訂有合約或發出特許，仍須如此；

八．請聯合國或專門機關所有會員國採取一切可

能措施，防止各該國國民及在各該國領土內之人士從

事促進、協助或鼓勵移居南羅德西亞之活動，俾停止

此種移民；

九．請聯合國或專門機關所有會員國依據憲章第

四十一條採取一切可能之進一步行動處理南羅德西亞

情鵰，不排除該條中所規定之任何措施；

－O. 強調除決議案二一七（一九六五）正文第六

段之規定外撤退在南羅德西亞之領事及貿易代表之必

要；

－－．請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二

十五條之規定實行安全理事會此等決定，並請其注意

如有不實行或拒絕照辦情事，卽屬違背該條規定；

一二．深爲惋惜未遵守憲章第二十五條所定義務

之國家所抱態度，並特別譴責蔑視安全理事會決議案

繼續與該非法政權通商以及給予積極協助之國家；

一三．促請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對南羅德西亞人民

爭取自由及獨立之奮鬬，給予逍義及物質上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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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鑒於聯合國憲章第二條所載各項原則，促

請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依照本決議案之規定行事；

一五．請聯合國會員國、聯合國組織、各專門機關

及聯合國體系內其他國際組織，作爲優先事項，給予

尙比亞以協助，俾助其解決因執行安全理事會此等決

議可能遭遇之特殊經濟問題；

一六．請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尤其是依照憲章規

定負有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主要責任之會員國，確切

協助實施本決議案促請採取之措施；

一七．認爲聯合王國爲管理國家，應確保任何解

決辦法必須計及南羅德西亞人民之意見，尤其是贊成

多數統治之政鯊之意見，並確保爲南羅德西亞全體人

民所接受之解決辦法；

一八．請聯合國或專門機關所有會員國於一九六

八年八月一日前向秘書長報告實施本決議案所採措

施；

一九．請秘書長向安全理事會報告本決議案之實

施進度。第一次報告書至遲應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提出；

二o. 決定依照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二十

八條設一安全理事會委員會，擔任下列任務，並附具

意見向理事會報告：

(a) 審査秘書長爲實施本決議案所提報告書；

(b) 向聯合國或專門機關任何會員國索取關於該

國貿易之其他資料，包括關於不在上述正文第三段(d)

項禁止之列之商品及產物之資料，或關於該國任何國

民或其領土內可能楷成規避本決議案所定各項措施之

任何活動，爲妥予履行其向安全理事會之責起見所必

需報告之資料；

二一．請聯合王國以管理國家之地位竭力協助委

員會，並將其可能獲得之任何情報提供委員會，俾得

充分實施本決議案及決議案二三二（一九六六）規定之

措施；

二二．請聯合國或專門機關所有會員國，以及各

專門機關本身，供給委員會爲其執行本決議案所必盅

之其他情報；

二三．決定將本項目繼續列入理事會議程，以便

參照發展情形，斟酌採取進一步行動。

第一四二八次會誤一致

通過。

中東情勢20

決定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四O一次

會議決定請約旦、以色列、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伊拉克

及摩洛哥代表參加討論下開項目，但無表決權·

｀｀中東情勢：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約旦常任代表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8484); 21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常任代表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8486) 。"::;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四O二次

會議決定請敍利亞代表參加討論本問題，但無表決權。

21 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一

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理事會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一四O六次

會議決定請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參加討論本問題，但無

表決權。

決議案二四八（一九六八）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安全理事會，

業已聆悉約旦代表及以色列代表之陳述，

備悉文件 S/8470 、 22 S/8475 、 22 S/8478 、 22 S/ 

8483 、 22 S/348422 及 S/848622 內所載約旦常任代表及

以色列常任代表來函之四容，

20 理事會於一九六七年亦什通過關护此問題之決議案或決 並備悉文件 S/7930/Add.6422 及 Add.6522 內所

定° 載聯合國休戰監察組織參謀長遞來之補充情報，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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